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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28 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工作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政府和《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

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就《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工作計劃和時

間表。  
 
背景  
 
2. 政府在諮詢公眾後，在 2001 年 11 月公布《市區重建策

略》，為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的工作提供整體政策指引。由於市

區更新涉及眾多複雜的社會及經濟課題，而這些課題與市民對

生活質素的價值觀與訴求息息相關，並隨時日改變，政府在 2008
年 7 月決定就《市區重建策略》進行全面檢討，以確保《市區

重建策略》可繼續反映社會各界在市區更新課題上的訴求和優

先次序。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3. 發展局是負責市區更新的決策局，監督整個檢討過程，並

督導檢討方向。我們已成立《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以帶領和監察檢討過程、促進公眾參與，並就如何修訂《市區

重建策略》向政府作出建議。督導委員會由發展局局長擔任主

席，並由 10 名非官方成員組成，他們分別來自建築、文化藝術、

社區工作、工程、財經、文物和規劃等界別，希望能透過集思

廣益，帶出嶄新構想，並就市區更新各項問題進行更持平的討

論。督導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單分別載於附件 A 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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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展局、規劃署、地政總署、屋宇署及市建局派出高級官

員列席督導委員會會議，以提供資料及解釋政府的政策及其他

工作安排，以便委員討論和審議。  
 
5. 督導委員會定期約每 2 至 3 個月舉行一次會議，並會按需

要召開特別會議。暫定會議日期載於附件 C。督導委員會至今共

舉行了 6 次會議，包括一次特別會議。  
 
6. 督導委員會的會議過程盡量透明。一般來說，除涉及市場

敏感資料的文件外，所有文件及經作實的會議記錄均會在會議

結束後透過專題網站向外公布。  
 
7. 督導委員會委員一向積極參與檢討過程中所安排的各項

活動，包括與持份者一同參與諮詢會、海外考察和各類公眾參

與活動。  
 
檢討的過程  
 
8.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於 2008 年 7 月展開，約需兩年完

成。在市建局的支援下，我們已委聘政策研究顧問和公眾參與

顧問協助進行檢討。檢討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 「構

想」(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 月 )、第二階段  ── 「公眾參與」

(2009 年 2 月至 12 月 )及第三階段  ── 「建立共識」(2010 年 1
月至 4 月 )。我們現已完成「構想」階段，並正進入「公眾參與」

階段。  
 
第一階段  ── 構想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 月 ) 
 
9. 「構想」階段旨在訂定整項檢討工作的議程並決定需要討

論的課題和事宜。我們與公眾參與顧問曾籌辦並出席 20 個聚焦

小組討論會，讓有關的持份者參與，以訂定備受關注的主要課

題。這些初步討論的結果已整理為一份一覽表，列出應在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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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階段處理的課題、所識別的問題及議程項目。2009 年 1 月

20 日提交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亦已概述這些議題。  
 
政策研究  
 
10. 在「構想」階段，我們已委託政策研究顧問研究 6 個與本

港情況相若的亞洲城市，即首爾、東京、新加坡、台北、上海

和廣州的市區更新政策與做法。蒐集所得的資料可在檢討的「公

眾參與」階段進行充分討論時，提供實質而客觀的基礎。  
 
11. 研究包括查閱文獻和實地考察。涉及的市區更新範疇包括

組織架構安排、財政模式、土地與稅務政策、不同持份者的角

色、市區更新模式、收購和收地政策、補償與安置政策、公眾

參與，及其成本效益和效率。研究亦會探討這些城市的基本社

會價值和政治結構，以及不同持份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從而評

估這些海外例子在哪方面可供香港市區更新工作參考。政策研

究顧問現正敲定政策研究報告，並會把報告上載《市區重建策

略》專題網站，俾眾周知。  
 
12. 在「構想」階段的過程中，我們曾在 2008 年 12 月 15 日

舉辦了一個關於海外市區更新模式的研討會，讓海外專家和專

業人士與本港持份者分享經驗。有關研討會就市區更新提供了

新思維，並為我們擬訂議程的工作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  
 
海外研究考察  
 
13. 為了直接了解其他城市如何制訂及推行市區更新工作、這

些城市所面對的挑戰，及所採納的解決方法，我們在 2 月中舉

辦了一個東京考察團，並在 3 月底到上海進行另一次考察。參

加考察團的人士包括《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成員、

市建局《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小組委員會成員，以及市建局分

區諮詢委員會中同時身為區議員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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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眾參與顧問擬備了「構想」階段報告，報告內詳細排列

和闡述「構想」階段所認定的各項課題、問題和議程項目。這

份報告的內容連同市區更新政策的研究報告，會成為檢討過程

中「公眾參與」階段公眾諮詢工作的基礎。  
 
15. 督導委員會曾在 2009 年 3 月 9 日舉行會議，商討「公眾

參與」階段的議程，並建議我們進一步研究能否就市區更新制

訂一套「以地區為本」的策略。督導委員會並提議了一系列議

題和問題，讓廣大市民在「公眾參與」階段討論。有關課題已

摘述於 2009 年 4 月 15 日提交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 
 
第二階段  ── 公眾參與  (2009 年 2 月至 2009 年 12 月 ) 
 
16. 我們會在「公眾參與」階段與市民大眾詳細討論在「構想」

階段所識別的課題。進行「公眾參與」階段的目的是為協助市

民更深入了解所識別的各項課題、現行政策和做法、其優點和

不足之處，以及其他可供選擇的方案，讓各持份者和社會人士

討論各主要課題時，能掌握充分資料。  
 
伙伴合作計劃  
 
17. 第一期伙伴合作計劃由今年二月至六月推行，獲選的機構

將成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合作伙伴，每間機構將獲最高

一萬元的資助，推行獲批的公眾參與項目，以加強公眾對市區

更新的認識，並激發創新意念，以助制訂香港市區更新的未來

路向。在第一期伙伴合作計劃中，共有九個團體成為《市區重

建策略》檢討的合作伙伴，當中包括專業團體、青年機構、社

區組織和學校。  
 
18. 我們現邀請團體申請參加第二期伙伴合作計劃，在 2009
年 7 月至 11 月期間舉辦公眾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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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展覽、公眾論壇、專題討論會  
 
19. 我們現正邀請公眾參與在「公眾參與」階段舉辦的較大型

活動，包括 8 次巡迴展覽及分別在港島、九龍東、九龍西和荃

灣 4 個地區舉行的 5 次公眾論壇。舉行巡迴展覽旨在就公眾在

「構想」階段訂出的主要市區更新課題，提供所需的背景資料，

並會介紹政策研究中涵蓋的 6 個亞洲城市的相關經驗。我們亦

會與相關區議會緊密合作，爭取區議會的支持一同舉辦公眾論

壇。  
 
20. 我們會印製小冊子，向公眾派發，以便向公眾提供所需的

背景資料和介紹供討論的主要課題。我們亦計劃舉辦 10 個專題

討論會，每次討論會有特定主題，以作出更深入、更集中的討

論。我們希望這有助公眾掌握充分資料，以便就主要課題進行

討論，構思可行方案，以及就未來路向建立共識。  
 
21. 我們亦贊助商業電台製作有關《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電

台節目，節目在 2009 年 3 月至 7 月期間播放，藉以引起公眾的

興趣，並向公眾提供有關香港市區更新的基本資料，鼓勵公眾

參與討論。  
 
收集公眾意見  
 
22. 鑑於部份市民未必能出席討論會，我們會在每個巡迴展覽

場地進行面談訪問，以收集他們的意見。公眾亦可抽空前往位

於灣仔的市區更新檢討「匯意坊」，閱覽展出的資料或出席由伙

伴機構或其他對這項檢討有興趣的機構所舉辦的各項公眾參與

活動。  
 
23. 市民亦可透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專題網站的網上論壇

就市區更新課題發表意見，以及與他人進行互動討論，亦可以

來信和傳真向我們提出意見。公眾參與顧問亦會進行電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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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以進一步收集公眾意見。在檢討第二階段完結時，我們會

擬備報告，列出所收集的意見和可選擇方案的相關分析。  
 
第三階段  ── 建立共識 (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4 月 ) 
 
24.  「公眾參與」階段所得的結果，包括公眾對不同事宜及方

案的選擇和取向，會在這個「建立共識」的總結階段進行覆檢。

這個階段的目是就《市區重建策略》應進行修訂的範圍建立共

識。  
 
25. 公眾參與顧問會舉行一系列工作坊，歡迎公眾人士，特別

是在檢討第一和第二階段曾積極參與的人士參與討論。公眾參

與顧問會協助歸納相關事宜的主流意見。有關的主流意見以及

政策研究的結果將會用作擬備檢討最後報告。「建立共識」階段

預期需時約 4 個月。  
 
邀請立法會繼續參與  
 
26. 我們會繼續邀請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在整個檢討過程

中參與，並會不時向委員匯報檢討進度，以及邀請委員給予意

見。我們備悉委員對《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關注，並樂意在

整個檢討過程中與委員更緊密合作。  
 
27. 除了向發展事務委員會定期匯報檢討各階段的進度和觀

察外 (到目前為止，《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已三次被列入委員會的

議程 )，我們現建議下列安排供委員考慮：  
 

(a) 我們會邀請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出席檢討的各項公

眾參與活動，以便委員更了解不同持份者的關注事

項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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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會安排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與督導委員會委員

分別在「公眾參與」階段和「建立共識」階段至少

會面一次，以便雙方就檢討的未來路向直接交流；

以及  
 

(c) 我們會邀請委員建議伙伴合作計劃的候選機構。我

們亦會向獲選的伙伴機構提供支援，協助這些機構

舉辦與檢討有關的公眾參與活動。  
 
28. 我們相信上述建議可讓立法會議員有更多機會更直接參

與檢討過程，並且不會與督導委員會的工作重疊。我們會繼續

以公開和透明的方式進行檢討，並會著眼於《市區重建策略》

而非市建局個別項目的推行情況。我們會繼續向公眾提供與檢

討有關的各項文件和報告。  
 
 
 
 
 
發展局  
2009 年 4 月  
 



附件  A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職權範圍  

 
 
(a) 督導和監察《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檢討 )的過程；  
 
(b) 閱覽與檢討有關的研究報告和文件，並給予意見；  
 
(c) 就影響檢討過程的重要事宜，給予意見和指導；及  
 
(d) 就現行《市區重建策略》應作出修訂的範圍，向政府作出

建議。  
 



附件  B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成員名單  

 
 
主席  
發展局局長  
 
委員  
1.  陳炳釗先生  
2.  張仁良教授  
3.  何喜華先生  
4.  關則輝先生  
5.  李頌熹先生  
6.  龍炳頤教授  
7.  吳永順先生  
8.  譚鳳儀教授  
9.  黃景強博士  
10.  黃英琦女士  
 
秘書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4 
 
列席人士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或其代表  
規劃署署長或其代表  
地政總署署長或其代表  
屋宇署署長或其代表  
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市區重建局執行董事  
 
 



附件  C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會議日期  

 
 

2008 年 8 月 21 日 (星期四 ) 
 
2008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二 ) 
 
2009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四 ) 
 
2009 年 3 月 9 日 (星期一 )(特別會議 ) 
 
2009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 ) 
 
2009 年 7 月 21 日 (星期二 ) 
 
2009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二 ) 
 
2010 年 1 月 21 日 (星期四 ) 
 
2010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二 ) 
 
2010 年 5 月 20 日 (星期四 ) 

 
 

這 些 是 暫 定 會

議日期，根據過

往經驗，可能會

安排更多會議。


